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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雪婧
  本报讯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民法典宣传月”
法治宣传活动，让法治之光“典”亮
群众美好生活。
  西海岸新区司法局泊里司法所走
进泊里小学开展“民法典进校园”专
题讲座，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
的生活案例，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
识和权利观念。滨海司法所在朱家小

庄集市上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为群众讲解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珠
海司法所联合法律援助中心，走进长
安路片区改造项目二期工程现场，送
法进工地，将最新最实用的专业法律
服务送到施工一线。下一步，西海岸
新区将不断丰富宣传方式和载体，让
民法典宣传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中，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守
护者。

青岛西海岸新区
法在身边 “典”亮生活

　　□ 雷富棋
　　近日，日照市岚山区法院以司法温情为笔，巧妙
化解一起因房屋相邻引发的矛盾纠纷，使 30 多年的老
邻居放下隔阂与成见，重拾往日情谊。
　　卢某与崔某同为岚山区某村村民， 30 多年来，两
家比邻而居，互帮互助，情谊深厚。然而，崔某搭建
遮雨棚的举动却打破了这份和谐。经协商无果，卢某
将崔某诉至法院，多年的邻里情摇摇欲坠。
　　办案法官徐强有着近十年的乡镇法庭工作经验，
他深知，此类纠纷若处理不当，不仅会进一步激化矛
盾，更可能影响乡村和谐稳定。庭审结束后，徐强和

助理一道来到房屋现场实地勘验，了解到卢某认为崔
某搭建的遮雨棚距离其房屋后墙过近，可能影响后续
房屋的维修与翻建。
　　调解过程中，徐强秉持法理情交融的原则，倾听
双方的诉求和不满，并耐心安抚。
　　“老卢、老崔，你们想想，这 30 多年，谁家有个
大事小情，不都是互相帮衬着过来的吗？远亲不如近
邻啊，这份情谊很珍贵。”徐强引导双方回忆 30 多年
来互帮互助的温暖瞬间，唤醒他们对邻里情谊的珍
视，并结合具体案例，向双方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经过徐强的不懈努力和反复沟通，双方态度逐渐

缓和。崔某率先开口：“老卢，是我考虑不周，给你
添麻烦了，要不我把遮雨棚挪一挪？”卢某也不好意
思地挠挠头：“这事儿我也太冲动了，让法官看了笑
话。”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卢某主动向法院申
请撤诉。当两位老邻居握手言和的那一刻，徐强欣慰
地笑了，这笑容不仅是对“小案不小办”司法理念的
坚守，更饱含着对邻里和睦的美好期许。
　　近年来，岚山区法院始终践行“小案不小办”理
念，以专业的审判、耐心的调解、暖心的关怀，用心
用情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为构建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注入源源不断的司法力量。

司法温情让 30 年的老邻居重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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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债务人 基准日 本金余额 欠息 合计 抵（质）押物情况

1
泰安中龙
经贸有限
公司

2017/10/20 24,940,000 . 00 5,719,615 . 76 30,659,615 . 76

抵押物一：泰安市泰山区共发商贸有限公
司抵押物位于泰安市长城路 78 号时代明
珠商务大厦 1 楼。土地证号为：泰土国用
2009 第 T-0037 号，土地分摊面积为 234 . 35
平方米，房产所有权证号为：泰房权证泰字
第 156884 号，房产建筑面积 832 . 79 平方米。
抵押物二：冀晶莹抵押物位于泰安市温泉
路北段路西环山路以南宝龙城市广场 A 区
酒店式公寓 1 号楼 1026 。土地证号为：泰土
国用 2013 第 T-0727 号，房产所有权证号
为：泰房权证泰字第 244019 号，房产面积为
164 . 97 平方米。

2
泰安天时
经贸有限
公司

2017/10/20 8,000,000 . 00 2,782,121 . 11 10,782,121 . 11

泰安市泰山区共发商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泰安市长城路 78 号时代明珠商务大厦 3
楼，房产证号：泰房权证泰字第 156882 号；
土地证号：泰土国用 2009 第 T-0039 号，建
筑面积 931 . 52 平方米，土地面积 262 . 13 平
方米

序号借款人名称 贷款本金

贷 款 利 息
（ 数 据 截 止
日 2025 年 5
月 20 日）

贷款本息

1 郓城县东方化纤有限公司 4600000 . 00 5237141 . 98 9837141 . 98

2 郓城县东方化纤有限公司 9869867 . 04 11567134 . 92 21437001 . 96

3 郓城县东方化纤有限公司 15000000 . 00 10916030 . 71 25916030 . 71

4 郓城县东方化纤有限公司 19839128 . 72 14574266 . 42 34413395 . 14

5 郓城县五洲肉类食品有限公司2000000 . 00 1394629 . 19 3394629 . 19

6 郓城县五洲肉类食品有限公司2700000 . 00 1893903 . 38 4593903 . 38

7 山东郓城百顺煤业有限公司 4500000 . 00 8799482 . 62 13299482 . 62

8 山东郓城百顺煤业有限公司 5500000 . 00 9990010 . 67 15490010 . 67

9 郓城县华北化纤有限公司 7935711 . 10 7550204 . 25 15485915 . 35

10 郓城县春达木业有限公司 1735823 . 50 2092405 . 97 3828229 . 47

11 郓城县春达木业有限公司 2274691 . 73 1385279 . 79 3659971 . 52

12 郓城县春达木业有限公司 4000000 . 00 4666488 . 01 8666488 . 01

13 郓城县翊宸纺织有限责任公司1669000 . 00 309633 . 24 1978633 . 24

14 郓城县翊宸纺织有限责任公司8293603 . 94 804394 . 46 9097998 . 4

15 郓城县永昌钢球有限公司 1200000 . 00 444354 . 94 1644354 . 94

16 郓城县永昌钢球有限公司 3000000 . 00 3369590 . 51 6369590 . 51

17 郓城县永昌钢球有限公司 3986080 . 00 6324635 . 59 10310715 . 59

合计 98103906 . 03 91319586 . 65 189423492 . 7

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 贷出日 到期日
贷款本金
余额

欠息金额 保证人

刘学忠
(李德娟)

370724197011272138
(370724197011150800)

2022/3/23 2023/3/22 40000 . 00 6904 . 11 

2022/3/7 2023/3/6 31993 . 08 5519 . 46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 保证人名称

1、 山东省沂水县沂蒙山宾馆 1447741 . 74 鲁中食品工业集团公司

2、
山东省沂水县供销社工业品经营
集团公司

1000000
山东省沂水县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

3、 沂水县市政工程公司 500000 沂水县建设物资总公司
4、 鲁中食品工业集团公司 440000 山东省沂水县沂蒙山宾馆

5、 沂水县有机化工厂 250000 沂水县弹簧厂

6、 临沂市福庆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061600 张孝庆、张明波

合计 4699341 . 74

深圳宁蒙粤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孙善民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深圳宁蒙粤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转让方)与孙善民(受让方)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深圳宁蒙粤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列明的借
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基于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
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全部转让给孙善
民。深圳宁蒙粤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孙善民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孙善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孙善民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及清偿追索费用。特此公告。

　　深圳宁蒙粤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孙善民　 2025 年 5 月 30 日
　　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孙善民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并已由贷款行垫付的应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为履行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公告
孔令河先生：

　　 2021 年 5 月，您因经营需要向张

发借款共 17 万元。均约定了借款期限

和借款利率。您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给张发出具了借款 11 万元的《借

条》和 2021 年 5 月 19 日借款 6 万元的

《借条》。借款期限届满后，您未按约偿

清借款本息。经催要，您先后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2023 年 3 月 26 日、2024

年 3 月 15 日作出承诺。均注明"以实

用天数计算利息 ，原合同不变"。至

2025 年 5 月 15 日，除偿还部分本息

外，经依法计算您尚欠张发借款本金

99616 . 28 元及利息 9745 . 56 元。

　　张发与路则刚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张发将

其对您享有的上述借款本息(包括此

后约定利息)等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

了路则刚。张发已将上述两张《借条》

原件和您预留给张发的《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交付给了路则刚。

　　针对上述借贷债权，借款人孔令

河应向路则刚全部给付。现公告通知

借款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借款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向受让

方路则刚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张发 路则刚

  　　 2025 年 6 月 10 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余额 利息 债权合计 保证人、抵押人或出质人

1 班秋侠 1504000 126000 1630000 胡继华；班秋侠名下房产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与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博瑞信诚投

资有限公司。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与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特

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

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　上海博瑞信诚投资有限公司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二 O 二五年六月六日

  因下列借款人没有根据其与山东临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临朐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签订的《农村信用社农户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个人最高

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按期还本付

息，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立即向我单位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5 年 6 月 10 日

催收公告
  截止 2025 年 6 月 9 日，以下债务人仍未偿还欠
款。现正式通知以下债务人，请于公告之日起十日
内还清全部欠款及违约金(具体金额以还款日当天
为准)。否则，我司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联系
电话：18615228622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
单位：元     2025 年 6 月 10 日

债权处置公告
　　莒县农商银行拟对下列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
权状况如下：
　　借款人：日照科林诗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贷
款 1 笔，贷出日 2020 年 09 月 22 日，到期日 2021 年
09 月 15 日，截止 2025 年 05 月 20 日，结欠金额 10 . 00
元，系统结欠利息 1277854 . 39 元。担保情况：莒县长
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皓、薛云。
　　借款人：山东三信文具有限公司，贷款 2 笔，①
贷出日 2019 年 12 月 20 日，到期日 2020 年 12 月 16
日，截止 2025 年 05 月 20 日，结欠金额 5598659 . 67
元，系统结欠利息 711863 . 79 元，担保情况：莒县文汇
纸业有限公司，日照海川文具有限公司，卢世成，卢
世华，赵玉红，王学农。②贷出日 2016 年 10 月 28
日，到期日 2018 年 10 月 27 日，截止 2025 年 05 月 20
日 ，结 欠 金 额 1 0 9 3 0 1 8 1 . 1 5 元 ，系 统 结 欠 利 息
7417850 . 81 元。担保情况：莒县聚德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卢世成，刘贵方，常有花。
　　以上债权，现状处置。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单位)
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
者购买上述债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但农商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债
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转让业务的律师、评估师等
关联人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本处置公告的公告期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个工作日，拟处置时间为本公告期满后的三个月
内，有意向者请在上述期限内联系。
　　联系地址：莒县银杏大道 256 号，联系人：李经
理，联系电话：18563302313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莒县农
商银行纪检监察部，联系电话 6202769 。
　　特此公告。

　　山东莒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催收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
山东百汇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杨建章、

李新华、韩会云、颜世森、耿晓霞、韩

强、鲁会芳、山东众普新能源有限公

司、邹平宏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邹平辉浩纺织品销售有限公司与

韩鲁霞于 2025 年 6 月 4 日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韩鲁霞将对其依据邹平市

人民法院(2016)鲁 1626 民初 954 号民

事判决书及(2024)鲁 1681 执异 77 号执

行裁定书对贵方的债权及从权利依法

转让给邹平辉浩纺织品销售有限公

司，现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通知贵方，

请贵方及/或贵方的法定义务继受人

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邹平辉浩纺织品

销售有限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转让方：韩鲁霞

　　 受让方：邹平辉浩纺织品销售

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债务人
姓名

保单号 代偿金额
逾 期 保
费金额

冯兆民 PBBR201937010000001738 6835 . 84 1749 . 01

高兴华 PBBR201937010000001802 11087 . 68 2442 . 68

井维峰 PBBR201937010000001848 35645 . 99 8086 . 72

孔祥朋 PBBR201937010000001160 15129 . 38 7776 . 69

李承英 PBBR201937010000001353 6252 . 43 4064 . 1

李洋 PBBR202037010000000054 25623 . 37 8304 . 57

林伟 PBBR201937010000000880 1900 . 33 964 . 17

戚阁 PBBR202037010000000404 27515 . 78 5811 . 79

孙兆斌 PBBR202037010000000873 59693 . 39 5190 . 01

滕绪森 PBBR201937010000001626 22156 . 89 4575 . 42

田相德 PBBR201937010000001727 19460 . 64 5395 . 48

王玲玲 PBBR201937010000001808 11824 . 13 2534 . 62

王卫民 PBBR201937010000001562 13935 . 81 4550 . 79

王晓冰 PBBR201937010000001330 9684 . 3 3332 . 94

杨崇霖 PBBR202137010000000002 27343 . 82 1491 . 47

杨敏 PBBR202037010000000142 11052 . 97 3047 . 39

张俊芝 PBBR201937010000000703 4730 . 29 3965 . 49

张乐强 PBBR201937010000001899 24783 . 82 11384 . 31

赵桂珍 PBBR202037010000000499 54299 . 68 7843 . 84

周勇 PBBR201937010000001304 6002 . 03 3818 . 21

通  知
王长来、中闰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崔 广 荣 与 孟 兆 臣 签 订 有《协 议

书》，孟兆臣将其对于对王长来、中闰

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享有的全

部到期债权(包括请求支付欠款、案件

受理费、迟延履行金等各项实体、程序

性权利)全部转让给崔广荣。

  特此通知。

  通知人：孟兆臣

  2025 年 6 月 10 日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山东郓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法拥有的以下 17 笔不
良贷款债权进行公开转让： 郓城农商银行拟债权转让明细 单位：元

　　拟转让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23 日，公告期 3 天。
　　风险提示：本次拍卖标的为债权资产，买受人应对标的瑕疵进行充
分了解，各种风险有买受人自行承担。买受人按合同承继权利、履行义
务。公告的数据仅供参考，如与协议合同或合同不符，不得以此为由否定
处置行为，降低成交价款；涉及清场、过户或变更的，由买受人自行解决。
　　联系电话：0530-6522872 　监督电话：0530-6528709

　  　山东郓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济南欣诚顺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与济南欣诚顺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25 年 5 月 23 日签
署《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已将其在下表所列债权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
　　我们在此要求下表所列债权项下债务人、担保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立即直接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如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2025 年 6 月 9 日

拍卖公告
　　一、拍卖时间：2025 年 6 月 17 日 10 时
　 　 二 、拍 卖 地 点 ：金 拍 网 ( h t t p s : / /
www . jinpaiwang . com . cn)
　　三、拍卖标的：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借款人刘书凡不
良贷款债权一笔，贷款金额 19 万元，现结
欠金额 13 . 413539 万元及利息、费用。
　　四、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
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展示，由竞买人自行查询。
　　五、特别声明：①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行内部人员，
曾经办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原债务企业
的管理人员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
买该资产。②本次拍卖债权按照债权现有
的凭证资料(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进行
拍卖，对拍卖标的是否能实现权利，是否存
在法律纠纷不做任何保证，委托人和拍卖
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六、竞买手续：符合条件的意向竞买人
请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 17 时前缴纳竞买保
证金，汇至指定的账户(开户名：山东大义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000000725003100004030 ；开户行：齐鲁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工业北路支行。以到账
为准，未成交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五个工作
日内不计息退还)，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七、联系方式：边经理
  0531-85946666 15866204666
山东大义拍卖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

上 午 1 0 点 在 中 拍 平 台 ( h t t p s : / /

paimai . caa123 . org . cn)公开拍卖山东成

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债资

产一宗，具体如下：位于成武县永昌路

南段东侧房产，1-5 层，面积 2650 . 43

平方米，起拍价 7103200 元，以实物现

状为准。有意向竞买人须自行了解标

的物存在的瑕疵状况。

　　展示时间地点：2025 年 6 月 11 日

至 6 月 17 日在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

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将竞买保证

金 50 万元汇到指定账户(户名：山东

镒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泉城支行，账

号：37050161904100001533)，并来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

　　咨询人：邵先生 13905310972 。

　　公司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华龙路

399 号新龙商务中心 C 座 405 房间。

　　山东镒得拍卖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李景顺已将青岛市市北区人

民法院(2017)鲁 0203 民初 1375 号

民事调解书项下享有的对李波(身

份证号 370205196304173028)的全部

债权及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官书

涛。现公告通知李波，李波在收到

本通知后，向官书涛履行该债务。

  李景顺、官书涛

  2025 年 6 月 10 日

催收公告
  因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没有根据

其与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的公司所属营业机构签订的《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约定按期还本付息，

现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借款人、担保

人及其权利继受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

与我行联系，履行还款义务，承担相应

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单位：元

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

公  告
　　当事人：钱培海，男，汉

族，1980 年 6 月 12 日出生，

年 龄 4 5 岁 ，身 份 证 号 码

370725198006120675 ，现住址

为昌乐县朱刘街道钱家庄村

6 6 号 ， 联 系 电 话

13054702777 。

　　现查明，你于 2023 年 5

月，未经批准擅自在昌乐县

朱刘街道钱家庄水库和桂河

河道内挖筑鱼塘，其行为违

反了《山东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

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山东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

项和《山东省水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基准》第 0069 项的规

定，本机关对你作出：罚款人

民 币 壹 万 伍 仟 元 整 ( ￥

15000 . 00)的行政处罚。你未

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

行该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

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

定，本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履

行催告书》〔(乐)综执决催字

〔2024 〕SL015 号〕，催告内容

如下：

　　请于本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以下义务：

　　 1 、缴纳罚款人民币壹

万伍仟元整(￥ 15000 . 00)；

　　 2 、缴纳加处罚款人民

币 壹 万 伍 仟 元 整 ( ￥

15000 . 00)。

　　上述罚款共计叁万元整

(￥ 30000 . 00)，缴纳罚款需到

昌乐县城关商务社区一号楼

766 室开具相关票据。

　　因根据你提供的《送达

地址确认书》，多次联系未

果，无法直接送达，本机关于

2025 年 6 月 4 日通过邮寄方

式向你送达《行政决定履行

催告书》〔(乐)综执决催字

〔 2024 〕SL015 号〕，你拒绝

签收。现本机关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

书 》〔 ( 乐 ) 综 执 决 催 字

〔 2024 〕SL015 号〕，你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本机关领取《行政决定履行

催告书》〔(乐)综执决催字

〔 2024 〕SL015 号〕，逾期即

视为送达。

　　对此，你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如有陈述、申辩意见，

请在收到本催告书后 10 日

内向本机关提出。如无正当

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

的，本机关将依法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昌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 年 6 月 10 日

　　联系地址：昌乐县城关

商务社区一号楼 766 室

　　联系电话：0536-6256995

借款人发放日 到期日
借款本金余额

（单位：元）
利息

担保人或抵（质）
押物

刘德鑫20140409 20150303 198500 根据（2015 ）高法商初字第 931 号民事判决书/（山
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第
0110301 号《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计算

周志明、周光成、
李春生、薛桂香刘德鑫20140324 20150303 56231 . 49

序号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1 聊城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18,699,492 . 96 753,789 . 11
山东省阳谷县仙农塑化有限公司、鑫鹏源智能装
备集团有限公司

2
邹平县传洋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223,895,446 . 00 22,096,623 . 73

山东金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泳椿集团有限公
司、邹平汇泽实业有限公司、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惠民天威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邹平县长
山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宫传洋、李军、刘芸、宫承
强、刘在青、魏莉莉、邹平县传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3 郓城县灵风木业有限公司 409,825 . 63 2,680,422 . 82
山东多友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泰嘉门业有限公司、
山东郓城兴达玻璃有限公司、吕端文、李瑷村

4 郓城县顺兴木业有限公司 14,992,821 . 12 19,988,119 . 33 郓城县春达木业有限公司、陈传文、赵爱平

5 山东泰嘉门业有限公司 0 . 00 4,682,865 . 80
山东多友科技有限公司、郓城县灵风木业有限公
司、山东郓城兴达玻璃有限公司、鲍占栋

6 菏泽市宜化农资有限公司 1,973,297 . 92 1,417,802 . 13 张红国、吕晓瑜、田素林、杨灿霞、张锁信

7
菏泽市牡丹区磷丰农资有
限公司

1,500,000 . 00 1,236,386 . 78
菏泽市方诚农资有限公司、菏泽开发区中盛化肥
经销处、菏泽市嘉农肥业有限公司、尹伟民

8 菏泽市嘉农肥业有限公司 1,499,688 . 17 1,240,156 . 82
刘靖、闫华、菏泽开发区中盛化肥经销处、菏泽市方
诚农资有限公司、菏泽市牡丹区磷丰农资有限公司

9
巨野县荣达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

1,499,685 . 61 1,814,643 . 04
田秀华、朱高中、巨野县天丰纸业有限公司、巨野
瑞良化工有限公司

10 菏泽市方诚农资有限公司 1,483,619 . 97 1,208,856 . 42
郝贤坤、张美玉、菏泽开发区中盛化肥经销处、菏泽市
牡丹区磷丰农资有限公司、菏泽市嘉农肥业有限公司

11 菏泽市久力电器有限公司 1,225,606 . 44 1,159,649 . 06 张进、杜月梅、赵海霞

12 山东振鲁置业有限公司 11,853,124 . 95 61,439,148 . 83 中国外运山东济南公司

13 济南金讯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3,390,858 . 14 38,749,932 . 35 济南南方精品服饰城有限公司公司、尹凯、安馥梅

14 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 496,000,000 . 00 48,529,584 . 00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冠县冠鑫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山东冠洲鼎鑫板材科技有限公司、张
昭、王娟、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

15
山东冠洲鼎鑫板材科技有
限公司

198,000,000 . 00 30,819,370 . 21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冠县冠鑫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张昭、王娟、山东冠洲鼎鑫板材科技有
限公司

16
山东省曹县盛丰食品有限
公司

18,499,781 . 59 19,411,397 . 42
山东省曹县壮大食品有限公司、山东曹县森园绿
色食品有限公司、曹县多产多农资有限公司、孙秀
娟、杨宏洲、杨帆、孙群

17
山东曹县康力饮品有限公
司

7,471,402 . 04 7,171,637 . 44
山东省曹县壮大食品有限公司、山东曹县森园绿
色食品有限公司、孙秀娟、杨宏洲、杨帆

序号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1
莒县物华天宝矿
业有限公司

99,980,527 . 43 21,103,683 . 81

山东浩宇物流有限公司、浮来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浮
来春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山东物华天宝矿业有限公司、浩宇
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黄金海岸置业有限公司、梦时代置业有
限公司、武玉杰、赵凤英、梁家存、赵春英、王新柏、孙纪霞

2
山东浮来春生物
化工有限公司

88,030,154 . 66 29,120,056 . 49
山东浩宇物流有限公司、浮来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梦时代
置业有限公司、武玉杰、赵凤英

3
山东洁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30,007,140 . 42 5,440,028 . 04
日照祥龙合成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山东鼎嘉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昊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林鹤峰、丛华、林成彬、高丹、山
东洁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山东银光钰源轻
金属精密成型有
限公司

23,405,377 . 50 1,135,166 . 90 孙伯文、孙强、王娜、山东银光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山东银光抽纱有
限公司

18,095,870 . 73 820,278 . 01 孙伯文、王龙庆、孙华、山东银光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转让乳山
市琦祥制衣有限公司、乳山一利达制衣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情况见表格)，

现予以公告：　　单位：元

　　我行拟 2025 年 6 月 23 日前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转让上述债权，本次公告期为 3 个工作日，欲了解资产的
详细信息请到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中心询问。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徐文豪　联系电话：0631-6625606 　监督电话：0631-6623699

             　　山东乳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含辖属各分支行，下称“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称“中国东方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该等权利/权益转化形
成的全部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山东省分公司。中国东方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已
进行了多次债权催收，但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仍未能及时履行合同义务，特此公告催收，请尽快向中国东方
山东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注：1 . 本债权催收公告清单仅列示本金余额，债务人应予履行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2 . 主动还款者请将
款项汇入指定账户 户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账号：323367026605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中心支行。3 . 联系人：姬经理、高经理，联系电话：0531-86995379 、0531-
86995565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4306 号济南建设档案大厦 21 层。  公告清单：

债权转让通知
魏秀红、烟台金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依据 2024 年 3 月 1 日我公司与山东华彬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公司已将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4)芝商初字第 381 号民事

判决书中全部债权转让给山东华彬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山东华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以自己

的名义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债权,请魏秀红、烟台金

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向山东

华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履行。

  通知人：烟台市芝罘区富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序
号

原贷款
发放行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号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号 币种
截止 2025 年
2 月 20 日本
金余额/元

1
中国农
业银行

山东贝特尔车
轮有限公司

37010120180004893
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
司、周俊华、张永杰

37100120180055208 人民币 40,000,000 . 00

2
中国农
业银行

山东贝特尔车
轮有限公司

37010120180004191
山东万通模具有限公
司、周俊华、张永杰

37100120180046311 人民币 50,000,000 . 00

3
中国农
业银行

山东贝特尔车
轮有限公司

37010120170008560
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
司、周俊华、张永杰

37100120170101505 人民币 39,990,000 . 00

4
中国农
业银行

山东贝特尔车
轮有限公司

37010120170007351
山东万通模具有限公
司、周俊华、张永杰

37100120170090390 人民币 25,000,000 . 00

5
中国农
业银行

山东贝特尔车
轮有限公司

37010120170007130
山东万通模具有限公
司、周俊华、张永杰

37100120170087973 人民币 15,000,000 . 00

6
中国农
业银行

山东贝特尔车
轮有限公司

37010120170007117
山东万通模具有限公
司、周俊华、张永杰

37100120170087878 人民币 30,000,000 . 00

7
中国农
业银行

山东贝特尔车
轮有限公司

37010120170006680
山东万通模具有限公
司、周俊华、张永杰

37100120170082786 人民币 24,990,000 . 00

8
中国农
业银行

山东鸿亦机械
有限公司

37010120180007694
山东圣通塑胶有限公
司、王者见

37100120180083319 人民币 22,000,000 . 00

9
中国农
业银行

东营宏达钢材
有限责任公司

37010120170005627 、
37010120170007713 、
37010120170008658 、
37010120170010107 、
37030120170001146 、
37180120170002079 、
37180120170002174 、
37180120170002958 、
37180120170003019 、
37180120170003139

山东东赵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东营渤海金
属有限责任公司、东
营渤海物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7100120170070741、
37100120170093130、
37100620170003405、
37100620170004014、
37100120170118571、
37100120170102311、
37100120170095842、
37100120170098528、
37100120170125509、
37100120170128159、
37100120170132645

人民币 124,714,272 . 72

10
中国农
业银行

东营渤海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37010120170009958 、
37030120170001160 、
37180120170002460 、
37180120170002515 、
37180120170002573 、
37180120170002640 、
37180120170002789 、
37180120170003053

山东东赵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东营渤海物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100120170116797、
37100120170104706、
37100120170106690、
37100120170107957、
37100120170110309、
37100120170112833、
37100120170118043、
37100120170129597

人民币 51,859,776 . 85

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山
东临沂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539)8225106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531)51759176
　　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9 日

　　附：公告清单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基准日 2024 年 11 月 12 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等截止时间为基准日，基准日之前债务人
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基准日(含)之后新产生的利息、复
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复息、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号债务人 债权本金 利息 其他费用债权合计 保证人

1 临沂津鲁五交化有限公司 12,589,766 . 08 364,130 . 36 15,000 . 00 12,968,896 . 44朱淑娟

2
临沂市正通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

11,998,500 . 00 553,127 . 20 21,100 . 00 12,572,727 . 20
山东正通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丁海峰、李艺文

3 临沂第二中医医院有限公司6,000,000 . 00 276,393 . 05 / 6,276,393 . 05 /

4 临沂凯旋医院有限公司 10,990,000 . 00 236,825 . 81 / 11,226,825 . 81
临沂市凯旋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姜开田、王
洪芹、姜辉、姜伟、张磊

5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

10,000,000 . 00 216,316 . 70 / 10,216,316 . 70
临沂星火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姜伟,姜开田

6 山东临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0,000,000 . 00 429,250 . 57 / 10,429,250 . 57
临沂华中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临通汽车有限公司,
吕昌坤,吕昌成

合计 61,578,266 . 08 2,076,043 . 69 36,100 . 00 63,690,409 . 77

支行 借款人 贷款本金余额 贷款日期 到期日 担保情况

公司部 乳山市琦祥制衣有限公司 1000000 . 00 2024-01-11 2025-01-10 担保人：周炳询（去世）、单红、周炳谦

公司部 乳山一利达制衣有限公司 1370692 . 84 2023-03-23 2026-03-14
抵押物为：位于夏村镇石头圈村东的六
处厂房。保证人：周炳询（去世）、单红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临沂津鲁五交化有限公司 1 户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
告。拟处置债权详细信息如下表所示。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需按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债
权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不良资产的市场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非法人组织，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买受人须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处置，包括但不限于
拍卖、公开竞价、竞争性招标等方式。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本次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张经理，联系电话：(0531)51759176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 2788 号 A 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1)51759176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9 日
　　附：公告清单　　            公告清单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及延迟履行金，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
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
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序号 债务人 债权本金 利息 其他费用 债权合计 保证人

1 临沂津鲁五交化有限公司 12,589,766 . 08 364,130 . 36 15,000 . 00 12,968,896 . 44 朱淑娟

合计 12,589,766 . 08 364,130 . 36 15,000 . 00 12,968,896 . 44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泰合公司”)签署的《资产
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含二级分行和下属支行)已对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泰合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
起，向泰合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林经理 联系电话：18769767526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坤顺路 616 号 1112 室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
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
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5、若本公告清单中
担保人、抵押人名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和泰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担保人、抵押人仍需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担保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泰合公司”)签署的《资产
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含二级分行和下属支行)已对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泰合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
起，向泰合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林经理 联系电话：18769767526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坤顺路 616 号 1112 室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
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
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5、若本公告清单中
担保人、抵押人名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和泰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担保人、抵押人仍需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担保责任。

　　借款人：刘德鑫 共同借款人：王棣
　　保证人：周志明、周光成、李春生、薛桂香

　　现我行已将上述债权本金 254731 . 49 元及利息根据根据(2015)高法商初字第 931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高
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 0110301 号《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计算转让给乔晨光，且
已发生法律效力。请上述债务人向乔晨光履行还本付息等全部义务。现特此通知与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
保人及其相关人。请上述借款人、担保人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将上述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直接向买受人清
偿。特此通知。 　          　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

债权转让通知

　　□ 郑丽慧 许贞敏
　　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 12 户业主原本已签字同
意，但在施工过程中，一楼业主反悔，阻碍施工，电
梯安装是否就此作罢？近日，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因加装电梯引发的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基本案情
　　某住宅楼共有 6 层 12 户住户。为改善居住环境，
该楼栋的 12 户业主一致同意加装电梯，表决后经过备
案、公示，先后在规划、住建等部门办理完成相关审
批及手续。但在施工过程中，一楼业主突然反悔，表
示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且以加装
电梯对其隐私、采光、通风等均有影响为由，阻挠电
梯施工。为此，该单元其他住户将一楼业主诉至法
院，要求其停止对该单元电梯安装施工的阻碍和妨
碍，配合加装电梯。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国家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相邻权人应当按
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
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建筑物加装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范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
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这一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
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参与表决，同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
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同意。本案中，除一楼业主外，该单元其余 11 户业主
均明确同意加装电梯，该单元加装电梯事宜已经获得
法定比例以上业主同意，程序合法。
　　电梯安装设计施工方案已报有关部门审批通过，
方案亦进行了公示。一楼业主认为电梯安装会在较大
程度上占用停车空间等，但其未在法定公示时间内向
相关行政部门合理行使自己的异议权，从而将加装电
梯方案进行修改，以降低电梯安装可能对业主造成的
通行等方面的影响。综上，低楼层业主对此应负有适
度容忍义务，应对案涉单元加装电梯施工予以配合。
如加装电梯后在通行等方面确对一楼业主造成较大影
响的，一楼业主亦可就补偿问题与其他业主另行协商
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故其余业主要求被告停止对电
梯安装施工的阻挠和妨碍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
支持。

法官提醒
　　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惠及民生的工程，但实
践中加装或升级改造电梯极易引发低楼层业主与其他
业主之间的相邻关系纠纷。在加装电梯项目推进中，
低楼层业主与中高楼层业主分别如何及时合理表达诉
求，从而最大限度保障自身权益呢？首先在业主表决
中，业主应当积极主动表达意见，认真对待自己享有
的投票权，对于经过合法程序表决且形成有效表决结
果的，单个业主应当受业主团体意志的约束；其次，
在加装电梯方案设计过程中，高低楼层业主可在充分
协商后确定方案，尽可能从方案上兼顾低楼层业主生
活、出行等方面的保障；第三，在加装电梯方案的公
示环节，低楼层业主应当在公示期内向相关行政部门
及时合理行使异议权，反映自己的诉求。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系对老旧住宅配套功能缺失的
改善和弥补，以满足居住人需求，在无明显影响低层
住户利益的情况下，低楼层住户应秉持崇德修睦、与
邻为善、包容互让的原则，给予理解和适度容忍，共
同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如加装电梯后在采光、通风等
方面确对被告造成较大影响的，亦可就补偿问题另行
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楼住户能否“一票否决”？


